附件1：
科技场馆类全国科普教育基地认定标准

科技场馆类全国科普教育基地认定须同时满足以下条件：
一、场地设施
（一）有专用参观场所。综合性科技馆用于科普展教活动的室内展厅总面积不小于5000平方米；专业科技馆用于科普展教活动的室内展厅总面积不小于1000平方米。
（二）有互动体验类展品。除常规科普展品外，综合性科技馆应有数量不少于总展品60%可供观众演示、体验、互动的展品，专业科技馆应有数量不少于总展品20%可供观众演示、体验、互动的展品，同时要根据科技前沿和社会热点定期更新、补充科普展品，展品总完好率保持90%以上。
（三）有场馆科普教育网站。科普教育网站内容应做到及时更新，每月更新不低于3-5篇文稿或图片。
二、开放接待
（一）常年对外开放，并向社会公布开放时间。年开放天数综合性科技馆不少于260天，专业科技馆不少于240天。年接待参观人数综合性科技馆不少于50000人，专业科技馆馆不少于10000人。 
（二）在全国科普日、科技活动周等全国性大型科普活动期间基地能对公众开放。
三、经费投入
（一）设有专项科普经费。由单位建立的科技场馆，资金应列入该单位年度财务预算并实行专款专用。
（二）除一次性科普基础设施投入外，每年投入占单位年度总经费10%以上的科普专项经费，确保科普教育工作正常运行。
四、科普队伍
（一）有专门的科技场馆领导机构，单位建立的科技场馆，其正职应由该单位中层以上领导干部担任。
（二）配备不少于5名的专职科技辅导员或讲解员，并建立长期稳定的科普志愿者队伍，志愿者人数30人以上。
（三）有科普队伍继续教育制度，科普工作人员每年业务培训时间不少于40学时。
五、科普活动
（一）经常性开展科学性、趣味性、体验性科普教育活动，保证活动频率和活动规模。
（二）积极参加全国科普日、科技活动周等全国性大型科普活动，及当地科协、科技部门组织的重大科普活动。每年开展4次以上重大科普活动。
（三）针对社会热点和公众需求，结合本单位特色，每年开展6次以上有新意、特色明显、讲究实效、形式多样的专题品牌科普活动。
（四）积极利用互联网、手机等新媒体开展线上和线下科普教育活动。
（五）与所在地的社区、乡镇、学校、部队及其他企事业单位等建立固定联系和工作制度，经常开展科普活动进社区、进学校、进乡村等社会化科普活动。
（六）基地拓宽创新科普宣传渠道，充分利用电视、广播、报刊、网络等新闻媒体，每年省级以上媒体公开报道科普工作信息3次以上。
公共场所类全国科普教育基地认定标准

公共场所类全国科普教育基地须同时满足以下条件：
一、场地设施
（一）基地具有一定规模、固定用于科普教育展示及活动的室内外场所。其中科普展示面积在10000平方米以上，并备有开展科普活动所需的演示设施设备等。 
（二）具有基地科普教育网站（网页），其内容要做到及时更新，每月更新不低于3-5篇文稿或图片。
（三）有较为完善的基地说明牌、解说牌、导览牌等，科普内容科学准确，通俗易懂。
二、开放接待
（一）能常年向公众开放，年开放天数不少于320天，受气候等外在因素影响的基地可酌量减少。
（二）每年接待观众不少于70000人次。
三、经费投入
（一）有专项科普经费，列入该单位年度财务预算并实行专款专用。
（二）除一次性科普基础设施投入外，每年投入占单位年度总经费5%以上的科普专项经费，确保科普教育工作正常运行。
四、科普队伍
（一）由热爱科普教育工作、有较强组织协调能力、社会活动能力和管理工作经验的中层以上干部担任负责人，并配有不少于4名的科普专职人员。
（二）建立长期稳定的志愿者队伍，志愿者人数30人以上，定期或不定期为受众提供免费咨询或科普讲解服务。
（三）有科普队伍继续教育制度，科普工作人员每年业务培训时间不少于40学时。
五、科普活动
（一）经常性开展具有科学性、趣味性、体验性科普教育活动，保证活动频率和活动规模。
（二）积极参加全国科普日、科技活动周等全国性大型科普活动，及当地科协、科技部门组织的重大科普活动。每年开展3次以上重大科普活动。
（三）针对社会热点和公众需求，结合本单位特色，每年开展4次以上有新意、特色明显、讲究实效、形式多样的专题品牌科普活动，如科普教育专题展、各类科普讲座或报告、夏（冬）令营、专题实践活动等。
（四）积极利用互联网、手机等新媒体开展线上和线下科普教育活动。
（五）积极促进科普与旅游结合，扩大科普教育影响面，并与所在地的社区、乡镇、学校、部队及其他企事业单位等建立固定联系和工作制度，经常开展科普活动进社区、进学校、进乡村等社会化科普活动。
（六）基地拓宽创新科普宣传渠道，充分利用电视、广播、报刊、网络等新闻媒体，每年省级以上媒体公开报道科普工作信息3次以上。


教育科研类全国科普教育基地认定标准

教育科研类科普教育基地认定须同时满足以下条件：
一、场地设施
（一）科研院所中的博物馆、标本馆、陈列馆、中小学展教场所面积不少于1000平方米；实验室、工程中心、技术中心、野外站（台）等研究实验基地展教场所面积不少于300平方米。
（二）建立面向公众的科普教育网站（网页），并及时更新内容。 
二、开放接待
（一）科研院所中的博物馆、标本馆、陈列馆、中小学科普设施全年开放在110天以上；实验室、工程中心、技术中心、野外站（台）等研究实验基地全年开放在40天以上。
（二）年参观接待人数不少于3000人次。
三、经费投入
有稳定持续的科普经费，每年投入占单位年度总经费3%以上的科普专项经费，能够保障经常性科普活动的开展，以及展教设备的运行和更新。
四、科普队伍
有开展科普活动的科普工作机构，科普工作人员1人以上，并建立15人以上相对稳定的科普志愿者队伍。
五、科普活动
（一）积极参加全国科普日、科技活动周等全国性大型科普活动，及当地科协、科技部门组织的重大科普活动。每年开展2次以上重大科普活动。
（二）针对社会热点和公众需求，结合本单位特色，每年开展4次以上有新意、特色明显、讲究实效、形式多样的专题品牌科普活动，如科普教育专题展、各类科普讲座或报告、夏（冬）令营、专题实践活动等。
（三）积极利用互联网、手机等新媒体开展线上和线下科普教育活动。
（四）基地与所在地的社区、乡镇、学校、部队及其他企事业单位等建立固定联系和工作制度，经常开展科普活动进社区、进学校、进乡村等社会化科普活动。
（五）基地应拓宽创新科普宣传渠道，充分利用电视、广播、报刊、网络等新闻媒体，每年省级以上媒体公开报道科普工作信息1次以上。


生产设施类全国科普教育基地认定标准

生产设施类全国科普教育基地认定须同时满足以下条件：
一、场地设施
（一）基地具有可供公众参观学习的生产线、科普展示厅等参观活动场所。企业生产线（车间、生产场所）或科普展厅应不少于500延长米（平方米），能完整展示产品的生产全过程或部分重要过程，供公众参观学习相关科普知识。
（二）建立面向公众的基地科普教育网站（网页），其内容应做到及时更新。
二、开放接待
（一）企业具有经常接待公众参观的能力，企业生产线年开放日应不少于60天，企业室内科技展厅每年开放天数不少于250天。在全国科普日、科技活动周期间开放，平时每周设开放日，接待有预约的团队参观。
（二）企业年接待公众参观人数应不少于10000人。
三、经费投入
除一次性科普基础设施投入外，每年投入占单位年度总经费3%以上的科普专项经费，列入年度经费预算，确保科普教育工作正常运行。
四、科普队伍
（一）由热爱科普教育工作、有较强组织协调查能力、社会活动能力的中层以上干部担任负责人，并配有3名以上专职工作人员，并配备规范的讲解词。
（二）建立长期稳定的科普志愿者队伍，人数不少于10人，能够满足企业开展面向公众的科普活动及参观接待的需要。
五、科普活动
（一）积极参加全国科普日、科技活动周等全国性大型科普活动，及当地科协、科技部门组织的重大科普活动。每年开展2次以上重大科普活动。
（二）针对社会热点和公众需求，结合本单位特色，每年开展2次以上有新意、特色明显、讲究实效、形式多样的专题品牌科普活动，如科普教育专题展、各类科普讲座或报告、夏（冬）令营、专题实践活动等。
（三）积极利用互联网、手机等新媒体开展线上和线下科普教育活动。
（四）基地与所在地的社区、乡镇、学校、部队及其他企事业单位等建立固定联系和工作制度，经常开展科普活动进社区、进学校、进乡村等社会化科普活动。
（五）基地应拓宽创新科普宣传渠道，充分利用电视、广播、报刊、网络等新闻媒体，每年省级以上媒体公开报道科普工作信息1次以上。



信息传媒类全国科普教育基地认定标准

信息传媒类全国科普教育基地认定须同时满足以下条件：
一、阵地设施
（一）有固定的栏目或版面从事科普宣传，做到内容及时更新；
（二）将科普信息传媒工作纳入本单位工作日程，业务量不少于本单位业务工作的30%。 
二、开放接待	
面向公众积极开展科学知识普及、培养公众崇尚科学理念，并在全国科普日、科技活动周等全国性大型科普活动期间提供相关配套服务。
三、经费投入
除一次性科普基础设施投入外，基地每年投入占单位年度总经费10%以上的科普专项经费，列入年度经费预算，确保科普教育工作正常运行。
四、科普队伍
（一）设有中层以上干部担任负责人。
（二）有专门从事科普内容策划、制作、编辑等职能的部门，有不少于5名的专职人员。
五、科普活动
（一）积极参加全国科普日、科技活动周等全国性大型科普活动，及当地科协、科技部门组织的重大科普活动。每年开展2次以上重大科普活动。
（二）针对社会热点和公众需求，结合本单位特色，每年开展4次以上开展的有新意、特色明显的专题品牌科普活动。
（三）基地应拓宽创新科普宣传渠道，充分利用电视、广播、报刊、网络等新闻媒体，每年省级以上媒体公开报道科普工作信息4次以上。

